仪器设备报废及报废设备的处理与再利用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我校仪器设备报废管理程序，依据《黑龙江省普通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和我校《仪器设备报废及报废设备再利用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一、仪器设备的报废
（一） 报废条件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仪器设备，可以申请报废：
1．在正常情况下，使用期超过自然寿命，确已丧失效能的设备。
2．由于技术落后、损坏等原因不能修复或修复费用过高（维修费超过原值60%）或无修复价值的设备。
3．因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耗能高，效益低，应用中不能满足最低性能指标且无利用改造价值者。
4．因事故或意外灾害，造成严重破坏无法修复者。
5．设备长期失修，重要零部件遭到毁损，且无法补充。
6．因国家标准改变，不能满足现行标准的要求，又不能改制达标的。
另外，由于工作失误，造成设备丢失或损坏的不属报废范围，按《东北石油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损毁赔偿处理办法》办理赔偿事宜。
（二） 报废原则
1、未达到仪器设备使用期提前报废的仪器设备，要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并落实结果，方可申请报废。
2、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仪器设备严重损坏且无修理价值的仪器设备，由设备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事故分析，查明原因，并作出处理结果后方可申请报废。
3、对未经使用就申请报废的仪器设备，应认真查明原因，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作出处理结果，再考虑申请报废。
4、对申请报废的设备必须要有原物存在，并且不得擅自拆卸机器配件，否则不予报废，按设备丢失处理；原机配件不全者，按设备损坏处理。
（三）报废程序
1、 准备报废的设备，由领用单位填写《东北石油大学仪器设备报废申请表》，经单位设备管理员和主管领导签字后由设备管理部门审查后报分校主管领导和分校领导审批后，由设备管理部门统一上报总校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2、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单价10 万元以上）需要报废时，应填写《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报废申请表》，由设备科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鉴定、评估并作出结论。
3、 对申请报废的设备，应贯彻先利用后处理的原则，能调剂使用的尽量转帐，物尽其用。设备管理部门可将报废设备明细表通过校园网向全校公布，以便各部门选择。
二、报废设备的处理与再利用

1、对已批准报废的设备，由设备管理部门组织统一回收。各单位不得自行处理或拒交（包括不得擅自拆卸零部件）。所回收的废旧设备应立即入废品库，废品库应严格按照库房管理条例加强库房管理。同时， 入库废旧设备应及时建立废品帐，分类分列摆放。对于可利用的物品，应建立调用手续。对于存在相同或相近型号在用设备的已报废设备，应作为备件加以利用。
2、对已进入废品库批准报废的设备，由设备管理部门组织对所要处理设备进行必要的评估、确定价位，并组织废旧物资经销商看货、竞价拍卖。
3、报废仪器设备回收残值款项应上交财务科。
4、报废设备的再利用。教学、科研、行政、后勤如需利用报废设备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及其它公益活动，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报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准后，办理领用手续。领用后，使用部门要单独建帐。
为便于工作，每年集中安排二次报废、回收工作，即上半年与下半年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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